【公告】本系學生&畢業生107學年度升學研究所獎勵

 
1-本系學士班學生(含畢業生)就讀本系碩士班在 107學年度 轉型
 為人社院  ｢社會企業與文化創意｣碩士學位學程   ｢生態人文
 組｣者。
 
2- 獎勵金額：107學年度學雜費全額 (檢附收據實報實銷)。
     如當學期本案之總獎勵金額超過黃教授指定用途專款(50
  萬)，則由所有接受補助學生均分本專款剩餘額度。
 
3- 學生接受補助時須簽立同意書：若當學期休學或退學者，應
  全額退還本系。
 
 
【本獎勵案，業經106-1第2次系務會議通過---詳如附加檔案】
附加檔案：
· 檔案下載 [image: Adobe PDF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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